我将按照以上要求落实相关责任，若有违反以上内容，造成不良后果的，我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责任。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签章）：

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签章）：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教师（签字）：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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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4年4月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1）》《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为贯彻落实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管理相关指示精神，明确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实验安全管理责任，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管业务必须管安全”和“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及学院院长代表学院与相关责任人签订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
一、责任期限：2024年4月10日至2026年4月1日。
二、责任目标：在责任期内，防止发生各种大小安全责任事故。
三、管理责任：
1. 实验室负责人是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实验室安全员是实验室每个自然房间的直接责任人。
2. 任课教师和指导教师是学生实验安全的直接责任人。
3. 应熟知并执行国家、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所负责实验室相应安全管理规定和仪器设备安全操作规程，保证进入本实验室的人员严格执行。
4. 建立本实验室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并做好安全管控。
5. 进入实验室工作须认真阅读安全知识，明确安全规范和本人承担的责任。
6. 对实验室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使实验人员熟悉各项操作规程。
7. 确保本实验室安全条件和设施符合需求，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8. 强化危险化学品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北京市、学校和学院相关文件要求，落实危险化学品尤其是管制类化学品申购、领用、使用、保管、处置等全周期监管。
9. 强化实验室危险废物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北京市、学校和学院相关文件要求，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废物合理收集和暂存，按要求及时配合分拣和转运。
10. 特种设备管理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规定，有专人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使用安全。
11. 辐射（射线）装置管理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规定。
12. 实验动物、微生物管理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相关规定。
13. 积极参加防火安全教育与消防演练，正确掌握处置火患火灾的程序方法。
14. 配合院系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检查，落实隐患整改工作。每月组织不少于1次的自查，并记录存档。
15. 应熟知学院应急预案，发生突发事件时应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妥善处理，及时报学院、保卫处、国有资产管理处。
四、附则：
1. 本责任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学院和教师各留存一份。
2. 其他未列明涉及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的相关事宜，按国家、北京市和学校相关文件要求执行，确保本实验室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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